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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邓长权 180 10.37%

2 蒋海滨 95 5.48%

3 刘义友 90 5.19%

4 李永芳 75 4.32%

5 尹庆凯 70 4.03%

6 刘恺 70 4.03%

7 汪长江 55 3.17%

8 尉卫东 55 3.17%

9 王建 50 2.88%

10 叶宏 45 2.59%

11 张俊 45 2.59%

12 安伟 45 2.59%

13 赵凌斌 40 2.31%

14 王国梁 40 2.31%

15 罗智胜 40 2.31%

16 李阳 40 2.31%

17 杨小雄 30 1.73%

18 谢润之 25 1.44%

19 高道宇 25 1.44%

20 万士军 25 1.44%

21 刘益萍 25 1.44%

22 任淑侠 25 1.44%

23 张连军 25 1.44%

24 孙英 25 1.44%

25 陈志文 25 1.44%

26 张正海 25 1.44%

27 施祖全 25 1.44%

28 周锋 25 1.44%

29 曹鹏飞 25 1.44%

30 王西成 25 1.44%

31 朱梦生 25 1.44%

32 孙新东 25 1.44%

33 李班 25 1.44%

34 张营军 25 1.44%

35 宫玲 25 1.44%

36 陈晨 25 1.44%

37 董志辉 25 1.44%

38 晁亚峰 25 1.44%

39 吴厚田 25 1.44%

40 戴慧宝 25 1.44%

41 万孝军 25 1.44%

42 金雷 10 0.58%

43 高宏 10 0.58%

44 朱江 10 0.58%

45 常勇 10 0.58%

46 陈辉 10 0.58%

47 杨永坤 10 0.58%

48 杨军 10 0.58%

合计 1, 735.00 100.00%

3、航仕投资

航仕投资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 4,600,000 股股份，占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1.52%，占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1.14%。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航仕投资的合伙人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文彪 95 5.48%

2 王永骞 95 5.48%

3 吴波 70 4.03%

4 王冰 60 3.46%

5 雷娟 55 3.17%

6 许永峰 55 3.17%

7 尤玉良 55 3.17%

8 杨建祥 55 3.17%

9 赵玉涛 50 2.88%

10 沈宏昌 50 2.88%

11 刘中华 45 2.59%

12 查志平 45 2.59%

13 汪斌生 40 2.31%

14 吕章海 40 2.31%

15 童红霞 40 2.31%

16 谢长春 40 2.31%

17 蒋俊雄 35 2.02%

18 方玲 30 1.73%

19 邱志青 30 1.73%

20 李益民 30 1.73%

21 刘海燕 30 1.73%

22 许旭 30 1.73%

23 刘忠倚 30 1.73%

24 刘小春 30 1.73%

25 江楠 30 1.73%

26 任晨曦 30 1.73%

27 王树森 30 1.73%

28 郑玉田 25 1.44%

29 吴大庆 25 1.44%

30 石志高 25 1.44%

31 张燕平 25 1.44%

32 庞京洪 25 1.44%

33 崔华豹 25 1.44%

34 孙运东 25 1.44%

35 万大波 25 1.44%

36 陈波 25 1.44%

37 夏艳 25 1.44%

38 戴铸铭 25 1.44%

39 张斌 25 1.44%

40 郑晓彪 25 1.44%

41 赵丹 25 1.44%

42 贺旺 25 1.44%

43 张荣华 25 1.44%

44 徐文磊 25 1.44%

45 代礼阳 25 1.44%

46 马艳 25 1.44%

47 邱桐 25 1.44%

48 谈成勇 10 0.58%

合计 1, 735.00 100.00%

（二） 股份锁定承诺

航向投资、 航创投资和航仕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详见本上

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的相关内容。

五、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发行人不存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

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的情况。

六、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公司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 中航机载 165, 608, 350 54.69% 165, 608, 350 41.02% 36个月

2 中航产投 57, 200, 000 18.89% 57, 200, 000 14.17% 36个月

3 国新资本 24, 885, 900 8.22% 24, 885, 900 6.16% 12个月

4 浩蓝鹰击 14, 588, 900 4.82% 14, 588, 900 3.61% 12个月

5 中兵宏慕 13, 262, 600 4.38% 13, 262, 600 3.28% 12个月

6 江西军工 13, 262, 600 4.38% 13, 262, 600 3.28% 12个月

7 航向投资 4, 800, 000 1.59% 4, 800, 000 1.19% 12个月

8 航创投资 4, 600, 000 1.52% 4, 600, 000 1.14% 12个月

9 航仕投资 4, 600, 000 1.52% 4, 600, 000 1.14% 12个月

10

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 - 4, 037, 444 1.00% 24个月

11

航证科创投资

有限公司

- - 4, 037, 444 1.00% 24个月

12

网下摇号锁定

新股

- - 4, 707, 765 1.17% 6个月

小计 302, 808, 350 100.00% 315, 591, 003 78.17% -

二、无限售流通股

1 无限售期股份 - - 88, 153, 464 21.83% 无

小计 - - 88, 153, 464 21.83% 无

合计 302, 808, 350 100.00% 403, 744, 467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SS） 165, 608, 350 41.02% 36个月

2 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CS） 57, 200, 000 14.17% 36个月

3 国新资本有限公司（SS） 24, 885, 900 6.16% 12个月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浩蓝鹰击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4, 588, 900 3.61% 12个月

5 中兵宏慕（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262, 600 3.28% 12个月

6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SS） 13, 262, 600 3.28% 12个月

7 共青城航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800, 000 1.19% 12个月

8 共青城航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600, 000 1.14% 12个月

9 共青城航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600, 000 1.14% 12个月

1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 037, 444 1.00% 24个月

11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4, 037, 444 1.00% 24个月

合计 310, 883, 238 77.00% -

（三）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仅

引入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和航证科

创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保荐机构安排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和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十八条规定，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比例为

4%且总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为 4,037,444 股，分别占发行总量的 4%。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股数的差额 2,018,722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和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0,093.6117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0.2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市盈率：47.1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2.38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0.22 元（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32 元（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03,661.39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0）020027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0,936,117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0.27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1,036,613,921.59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5,680,564.42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940,933,357.17 元。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9,568.06 万元。 根据 “众环验字

（2020）020027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8, 678.87

审计和验资费用 299.06

律师费用 150.9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58.49

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及其他费用 80.69

合计 9, 568.06

注：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94,093.34 万元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59,169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财务报告已经申报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众环审字

（2020）020859 号” 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财务情况，中审众

环出具了众环阅字（2020）020018 号《审阅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

明书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公告不

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半年度财务报表不再

单独披露。 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115, 814.18 109, 207.98 6.05

流动负债（万元） 48, 603.21 53, 007.92 -8.31

总资产（万元） 184, 310.54 179, 676.31 2.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41 51.13 -4.72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0.58 55.23 -4.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91, 081.02 80, 434.52 13.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01 2.66 13.24

项目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6 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35, 374.28 34, 983.67 1.12

营业利润（万元） 11, 932.11 8, 377.80 42.43

利润总额（万元） 11, 918.88 8, 495.98 40.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 503.63 7, 393.22 42.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8, 712.26 5, 817.70 4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 0.24 42.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19 4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5 10.90 1.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10.16 8.58 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 947.07 -12, 314.47 84.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6 -0.41 84.19

二、经济情况简要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374.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503.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07%；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712.26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49.75%。 公司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1、毛利增加

今年上半年毛利较高的产品销售同比增加，其中：毛利较高的制冷业务备

件收入同比较大幅度增加；同时新增销售毛利较高的大型冷液产品；另外，今年

上半年军用航空产品实现收入同比增加 1,279 万元。

2、其他收益增加

今年上半年收到地方政策兑现奖励增加其他收益。

3、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今年上半年大额长期应收款项的收回，导致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

期减少。

2020 年 1-6 月，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分别为 0.35 元 / 股和 0.29 元 / 股，较上年同期上升 42.07%和 49.75%。 主要

系 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资产总额 184,310.54 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2.58%，主要系对主机厂等客户的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增加、以及公司存货的增

加；公司负债总额 93,229.51�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6.06%，主要是 2020 年上半年

公司分配股利导致其他应付款下降所致。

四、现金流量简要分析

2020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0,367.40 万

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 84.19%，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及科研费拨款较上年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29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减少投入 1,

480.47 万元。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上年

同期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3.80 万元， 同比上年同期增加支出 6,

513.96 万元。 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支付股东股利 7,017.46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跟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及专

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58040078801000000829

2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58040078801100000828

3 招商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551903304910618

4 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 341335000013000658543

5 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 341335000013000658142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

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江航装备首次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联合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和中航证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

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

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江航装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

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发行人持续发展，发挥规模效应，因此，中信证券和中航

证券同意作为联合保荐机构推荐江航装备本次发行并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一）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佑君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联系电话 ： 010-60836948

传真号码 ： 010-60836960

保荐代表人 ：

姓名：杨萌

Email：yangmeng@cit ics .com

姓名：张明慧

Email：zmh@cit ics .com

（二）中航证券

保荐机构名称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丛中

注册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2 号中航资本大厦 35 层

联系电话 ： 0755-83688206

传真号码 ： 0755-83688393

保荐代表人 ：

姓名：余见孝

Email：yu jx iao@163.com

姓名：孙捷

Email：s u njie365@126.com

三、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一）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为江航装备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杨萌、 张明慧，具

体情况如下：

杨萌， 男， 保荐代表人， 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

2015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曾担任中国应急可转债项目保荐代表人、

长远锂科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作为项目主办人、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参与航发

动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中航电子可转债项目、安达维

尔 IPO 项目、天津七一二 IPO、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盐湖钾肥非公开

项目、盐湖股份公司债项目、中航国际公司债项目等。

张明慧，女，保荐代表人、CPA 非执业会员、ACCA 会员，现任中信证券投

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 2007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中

航电子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荐代表人、中国重工非公开发行保荐代表人、中金黄

金配股保荐代表人、航天晨光非公开发行保荐代表人、中国应急可转换公司债

券保荐代表人、中国重工重大资产重组主办人、中国海防重组上市主办人、中国

动力重大资产重组（2019）项目主办人、航发动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主办

人、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2017）协办人、北方创业重大资产重组协办人、一

拖股份 IPO 协办人， 其他参与项目包括江南红箭重大资产重组、 西藏华钰

IPO、保利文化 IPO、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债、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债、中金黄金集

团永续债等。

（二）中航证券

中航证券为江航装备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余见孝、 孙捷，具

体情况如下：

余见孝，男，保荐代表人、CPA 非执业会员、法律职业资格,�现任中航证券

业务董事，具有四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主持或参与宝硕股份重大资产出售、

宝硕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深南电路 IPO、中航电子可转债、宝胜股份非公开发

行、深南电路可转债等项目。

孙捷，男，保荐代表人、CPA 非执业会员、特许金融分析师，现任中航证券

业务二部总经理、执行董事，先后主持或参与宝胜股份 2015 年非公开、中航飞

机非公开、成飞集成非公开、齐星铁塔非公开、中航黑豹重大资产重组、中航光

电可转债、洪都航空资产重组、宝胜股份 2018 年非公开、深南电路可转债等项

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机载、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中航产

投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包括由该部分

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本公司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在延长

锁定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本公司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4.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公

司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

2、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的相关承诺

（1）国新资本、浩蓝鹰击、江西军工、中兵宏慕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包括由该

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本企业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签署的《增资协议》中对本企业转让公司

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3. 如本公司 / 企业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

的，本公司 / 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

（2）航向投资、航仕投资、航创投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包括由该

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本企业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3.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

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相关承诺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宋祖铭、邓长权、孙军、吴胜华、蒋海滨、王永

骞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

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3.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自本人离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本人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如本人违反本

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

所得归公司所有。 ”

（2）公司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刘文彪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包括由

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本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3.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自本人离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在上述锁定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5%，减

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5.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本人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如本人违反本

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

所得归公司所有。 ”

（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赵宏韬、李春睦、尉卫东、方玲、王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包括由该部

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5%，减

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对本人转让公司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人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4.如本人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人承

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归公司所有。 ”

（二）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机载承诺：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相关有

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限制。

3. 本公司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公

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

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

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

5.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但届时本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低于 5%时除外。 本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将提前 3 个交易

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

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 ”

2、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

（1）中航产投承诺：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相关有

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限制。

3. 本公司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公

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

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

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

5.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但届时本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低于 5%时除外。 本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将提前 3 个交易

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

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 ”

（2）国新资本承诺：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相关有

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限制。

3. 本公司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公

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

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

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

5.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但届时本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低于 5%时除外。 本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将提前 3 个交易

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

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7.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 ”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一、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年内， 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公司股份总数，下同；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时，且公司及相关主体同时满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关于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

的，则应实施相关稳定股价的措施。

二、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措施

公司及相关主体将按照以下顺序启动稳定股价的方案：

（一）公司回购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票，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且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回购股份的程序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将在 10 日内召开董事

会，董事会对实施回购股份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程序。

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实施回购股

份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对实施回购股份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回购股份的议案后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备

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在满足法定条件下依照决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份的议

案中所规定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回购。

3.除非出现下列情形，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6 个月内回购股

份，且回购股份的数量将不超过回购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2%：（1）通过实施回购

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2）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4.单次实施回购股票完毕或终止后，本次回购的公司股票应在实施完毕或

终止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并及时办理公司减资程序。

（二）控股股东增持

1.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股东增持有关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若（1）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

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公司虽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

未满足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之条件时，控股股东将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增持公司股票。

2.公司因上述（1）之情况未实施股票回购计划的，控股股东将在达到触发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或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股票计划的决议之日

起 30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公司虽已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但仍未满足上述（2）之条件的，控股股东将在

公司股票回购计划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

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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